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6, 14(6), 213-221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6182 

文章引用: 王茜, 郑建拥, 张晨. 冲突法视角下人工智能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 法学, 2026, 14(6): 213-221.  
DOI: 10.12677/ojls.2026.146182 

 
 

冲突法视角下人工智能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王  茜，郑建拥，张  晨 

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6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30日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境应用打破了传统侵权法律关系的物理边界，使涉外侵权冲突规范面临严峻挑战。文

章从冲突法视角出发，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现行规则为基础，结合近年域内外典型司

法案例，系统剖析涉外人工智能侵权在法律适用中面临的识别困境、侵权行为地认定困境、法律选择方

法适用障碍以及例外规则适用困境。在此基础上，从立法完善、现行法解释论调适及多元共治三个维度

提出规则因应方案。研究认为，在专门立法出台前的过渡期内，应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将人工智能侵权

纳入既有冲突规范框架，增设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以增强法律选择的灵活性，并推动跨境证据协作与判

决互认机制建设，从而在技术创新激励与受害人权益保护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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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oss-border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physical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tort legal relationships, pos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conflict rules for for-
eign-related t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lict of laws 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rules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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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ilemm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foreign-related AI infringement, including the ambiguity 
of characterization,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place of tort, the obstacles in applying law se-
lection methods, and the application dilemmas of exception rules, with reference to typical judicial 
cas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institutional so-
luti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interpretive adjustment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and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during the tran-
sitional period before specialized legislation is enacted, purposively expansive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incorporate AI infringement into the existing conflict rule framework, an exception 
clause based on the closest connection principle should be added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of law 
selection, and mechanisms for cross-border evidence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recognition of judg-
ments should be promoted, so as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entiv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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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从研发训练、场景落地到跨境服务的全链条布局，自动驾驶、智能算法、AI
生成内容、跨境智能服务等应用场景日趋普及，人工智能系统引发的民事侵权已突破地域限制，深刻改

变了侵权行为的形态与边界。例如，AI 模型开发者通过网络爬虫收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训练，其数

据可能来自于全球任何国家；一条深度伪造的视频可在数分钟内传播至全球，由此引发的损害后果可能

同时出现在多个法域。这些新型侵权形态使得传统以地域为基础的侵权冲突规范面临前所未有的适用挑

战，加之各国在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上的立法价值取向与规则设计存在差异，也使得跨国法律冲突与

救济障碍愈发凸显。 
从司法实践看，2025 年英国高等法院在 Getty Images 诉 Stability AI 案中，对 AI 模型训练行为的

版权侵权认定问题作出回应，但直接版权侵权主张因无法证明训练行为发生在英国而被驳回 1。美国

Clearview AI 公司因未经同意抓取包括欧盟居民在内的全球人脸图像用于训练数据库，在欧洲多国被

处以高额罚款，英国上诉法庭也进一步确认了欧盟数据保护法规对该美国企业的域外适用效力 2。 
当前，学界对人工智能侵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体法领域，涉及责任主体认定、归责原则选择以及

因果关系证明等，对冲突法视角下人工智能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的关注不足。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

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 44 条至第 46 条构建了以侵权行为地为基本归责原则的法律适用

体系，但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使得其侵权方式区别于传统侵权，难以被完全纳入现有规则框架[1]。因此，

本文立足冲突法视角，剖析涉外人工智能侵权在法律适用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并从规则完善、法律解释

等方面探讨应对路径，以期为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1Getty Images (US) Inc & ors v. Stability AI Limited [2025] EWHC 2863 (Ch). 
2Clearview AI Inc v.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2025] EWCA Civ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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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的核心特征与主要类型 

2.1. 人工智能的技术架构 

人工智能系统可依据其技术架构区分为不同类型，各类系统在侵权责任识别与法律适用上呈现出显

著差异。 
从技术架构层级看，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首次在法律层面引入“人工智能价值链”的概念，将人工

智能系统从开发到部署应用的经济价值创造过程划分为基础模型开发、系统集成、服务应用三个关键环

节。基础模型层如 GPT 系列模型，由大规模数据训练而成，开发成本高、技术门槛高，构成侵权责任的

源头环节；系统集成层将基础模型嵌入具体产品或服务，承担模型适配与功能实现的中间责任；服务应

用层则直接面向终端用户，通过 API 接口或前端应用交付 AI 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价值生成链条涉及

多方主体，若仍按传统网络侵权责任认定规则要求服务提供者承担全部责任将有违公平原则。 

2.2.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的核心特征 

2.2.1. 算法的自主性与不可控性 
与传统网络侵权不同，人工智能的侵权行为并非完全由侵权人直接制作并发布，而是依托人工智能

算法根据用户指令或训练数据自主生成，或由嵌入式 AI 系统的实体产品自主决策引发，其内容具有不确

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算法黑箱进一步弱化了侵权行为的可识别性，侵权逻辑、实施路径、数据流

转均具备极强的专业性，外部取证困难，侵权行为的隐蔽性高，给维权举证造成阻碍[2]。 

2.2.2. 侵权行为链条的跨法域性 
人工智能依托网络云端实现跨境运行，其开发、训练、部署和使用不受物理边界限制，使得侵权行

为突破单一国家地域边界，其行为实施地、数据存储地、损害发生地、主体所在地可能分属不同法律体

系，使得传统侵权冲突规范中“侵权行为地”的认定陷入困境。同时，由于同一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可

能遍布各个法域，单一国家的司法管辖与法律规制也难以覆盖全链条纠纷[1]。 

2.2.3. 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多呈现多主体参与、多环节引导、多因素叠加的特征，技术缺陷、算法偏差、数

据滥用、操作失误等均可成为侵权诱因，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交织，加之算法自主决策的不可追溯性，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精准界定，打破了传统涉外侵权清晰的因果认定逻辑。 

2.2.4. 责任主体的多元性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链条涵盖技术开发者、模型训练者、平台运营者、跨境服务提供者、产品销售者、

终端使用者等，各主体在侵权链条中的行为作用、过错程度等都各不相同，进一步提升了责任归属与分

配的难度[3]。 

2.2.5. 损害后果的延展性 
人工智能侵权往往同时涉及多重法益，同一侵权行为不仅可能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还可能同时侵

害知识产权、隐私权和肖像权等多重法益，且损害结果经网络传播持续扩散，恢复难度大、维权周期长、

救济成本高。 

2.3.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的实践类型 

2.3.1. 涉外人工智能产品侵权 
人工智能产品侵权主要是指将 AI 算法系统嵌入硬件设备，使其具备感知、决策和行动能力的智能产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6182


王茜 等 
 

 

DOI: 10.12677/ojls.2026.146182 216 法学 
 

品，主要包括自动驾驶车辆、智能医疗设备、工业智能机器人等。产品经国际贸易、跨境电商进入境外

市场后，因产品算法漏洞、设计缺陷、系统故障等，在境外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毁等侵权后果。例如在

AI 医疗设备的跨境使用中，2024 年美国一名患者在使用 AI 辅助诊疗系统过程中，因系统误判病情导致

延误治疗，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设备制造商和 AI 算法提供商分别位于美国和英国，案件涉及英

美两国管辖权协调[4]。此类案件中，硬件制造商、算法开发者和数据提供者分别位于不同国家，各主体

之间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 

2.3.2. 涉外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侵权 
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侵权是当前实践中发生率最高的侵权类型，主要是 AI 模型在训练和运行过程

中，因算法本身缺陷、数据能力偏差或系统设计瑕疵而引发的侵权。此类侵权行为深藏于“算法黑箱”

中，发生机制具有高度隐蔽性[5]。人工智能算法依托跨国互联网平台、跨境金融风控、智能推荐等线

上算法场景，通过算法歧视、非法跨境数据抓取、违法信息推送等方式侵害人格权、财产安全与公平交

易权。2025 年 1 月，德国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在 GEMA 诉 Open AI 案中作出判决，认定 Open AI 使用

GEMA 受版权保护的歌词训练其 AI 模型构成侵权，且不受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规则的保护 3。法

院指出，若模型通过简单指令即可复现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时，则可认定其训练数据的“记忆”内容构成

著作权侵权。 

2.3.3. 涉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 
随着 AI 生成内容全球化传播，未经授权的跨境使用、商业利用、二次创作等行为频发，直接侵犯著

作权、隐私权、商标权等。数字内容跨境传播快、传播范围广、取证难，加之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差异，不

同国家的保护标准与侵权认定规则存在明显冲突。尤其是在人格权侵权或 AI 生成内容侵权方面，人工智

能技术通过生成深度伪造的图片、视频或虚假信息，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声音或姓名，侵害他人名

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2025 年 11 月，美国人托德以北京乐信圣文科技公司为被告，向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利用 AI 技术修改其口型，并重新配音，制作 700 余条含有虚假

医疗效果内容的广告，在海外社交平台大量投放[6]。该案中被告以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公司作为广告投放

主体，试图利用跨境方式规避国内司法监管。 

3.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法律适用的主要困境 

3.1. 涉外侵权识别的困境 

识别是国际私法中确定冲突规范适用的前置环节，指根据一定法律观点或概念，对特定法律关系开

展“定性”或“分类”，以将其归入特定法律范畴，确定援引何种冲突规范的法律认识过程[7]。法院在

处理涉外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中，第一步就是要识别侵权种类，并由此确定管辖。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形

态的多样性与侵权方式的复合性，使得识别过程面临标准模糊的问题。一是产品责任侵权的识别困境。

《法律适用法》第 45 条明确了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该条款的适用以人工智能被识别为“产品”为

前提，一般来说，如自动驾驶汽车等具有“实体”的人工智能系统，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特征。而

以软件或云端服务等形态存在的无体物能否被识别为产品，各国当前仍有争议。二是人格权侵权的识别

困境。当前，人工智能生成虚假内容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案例屡见不鲜，侵权内容通常依托互联网传播，

因此侵权方式与《法律适用法》第 46 条“网络方式或采用其他方式”中“网络方式”具有相似之处，但

能否直接认定为“其他方式”，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尚无定论。三是人工智能侵权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

损害后果的非物质性，也进一步传导至识别环节增加识别难度。一方面，“算法黑箱”使侵权行为与损

 
3Munich Regional Court Ⅰ, Judgment of Novermber 11, 2025, 42, O 141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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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难以清晰追溯，法官难以判断损害结果是由设计缺陷、训练数据偏差还是用户使

用不当导致；另一方面，损害后果往往表现为名誉贬损、隐私泄露等非物质性损害，因此在认定标准上

各国差异较大，也导致各国识别标准的不统一。 

3.2. 侵权行为地认定的困境 

在传统涉外侵权法律适用中，侵权行为地以引发侵权责任的法律事实所在地为依据确立，包括“侵

权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8]。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跨境提供、全球布局特点，打破了

传统地域边界，使得传统“连接点”规则面临模糊化、复杂化、分散化等问题。 
从人工智能的技术形态来看，主要分为实体和非实体人工智能两类。前者主要指人工智能产品，包

括自动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此类侵权行为通常只发生在物理空间，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往往

存在同一性。非实体人工智能，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算法推荐服务等，其运行以赛博空间为依托，

行为实施和损害结果间具有“隔地性”。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实施的人工智能侵权，其行为链条涉及数据

收集、模型训练、系统部署、内容生成等多个环节，且侵权手段多样、隐蔽，都可能带来涉及多个主体和

跨越不同法域的损害后果，导致侵权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管辖连接点激增[9]。 

3.3. 例外规则的适用困境 

在冲突法领域，例外规则主要包括公共秩序保留、直接适用的法和法律规避，三者虽各有侧重，但

功能都在于维护法院重大公共利益和法律选择秩序。公共秩序保留是以消极防御方式排除与法院地基本

价值抵触的外国法适用；直接适用的法又称强制性规范，是以积极介入方式，将本国强制性规范直接适

用于涉外民商事件；法律规避则是着眼于当事人故意操纵连接点规避本应适用的强制性法律的行为，以

维护法律选择秩序。 
在适用上，一是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公共利益”的内涵各不相同。各国技术发展水平与技术理念

的差异，导致各国对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算法公平等价值理念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需启动公共

秩序保留规则的门槛，尚缺乏可预见的判断标准。二是在直接适用的法方面，各国试图通过强制性规范

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规制潜在风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在算法透明度、数据本地化等新兴领

域的域外适用上，过度扩张适用范围则会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发管辖权冲突。三是在法律规避的判

断上，对于行为人通过选择服务器部署地、调整训练数据来源等商业安排方式改变连接点的行为，要证

明其规避法律目的的“主观故意”亦存在困难。 

3.4. 各国立法差异与管辖权扩张的叠加效应 

当前，数据主权已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一方面，各国在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之间平衡点

的不同选择，使得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精神与政策导向各有侧重；另一方面，各国通过创设新型管

辖连接点、扩张法律域外效力等方式，试图构建契合本国利益的数据规则体系。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设置了宽泛的域外适用条款，对在欧盟境内产生效果的人工智能系统实施“长

臂管辖”；在侵权责任方面，通过修订《产品责任指令》将人工智能系统纳入严格责任范畴，建立因果关

系推定原则，侧重受害人利益倾斜保护[10]。美国通过《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确立“数据控制者

标准”，要求在美国注册或有实际联系的科技企业特定情况下向美国政府提供受其控制的数据，同时通

过个案裁判不断扩张管辖权边界；在侵权责任认定上，倾向在既有法律框架内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处理人

工智能侵权纠纷，避免过度监管抑制技术创新。我国《法律适用法》第一章明确了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

律的基本原则，在侵权责任方面尚无专门立法，实践中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文简称《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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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国立法差异与属地管辖扩张的叠加，对涉外人工智能侵权法律适用造成诸多影响。一是管辖

权的重叠导致平行诉讼与判决冲突风险。同一侵权案件可能同时由多个国家的法院受理，不同法院依据本

国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导致因适用实体法的不同，造成相互矛盾的判决结果。二是“合规悬崖”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域性意味着人工智能企业面临全球经营风险，但各国实体法规则存在根本差异，企业必

须同时遵守全球各法域的规定，这导致其承担了高昂的合规成本[11]。三是对受害人而言，管辖权的扩张虽

然意味着其可在多个法域提起诉讼，但由于外国法查明困难、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现实阻碍、高昂的诉讼成

本等原因，反而可能导致受害人陷入“名义上有多个救济渠道，但实际上寸步难行”的困境中。 

4.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法律适用的制度因应 

4.1. 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4.1.1. 立法必要性与基本原则 
2025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4明确指出

“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将人工智能立法工作提升

到国家战略高度。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5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列为预

备审议项目 5，更是凸显了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持续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研究，不仅可以为国内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规则指引，同时科学、完备法律

制度体系的构建，也将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从基本原则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立法，一方面是必须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人工智能是

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立法既要保持高水平安全，也要促进高质量的发展。要

以良法划定安全底线、明确行为边界、强化监管功能，有效防范化解技术风险；同时也要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畅通数据、算法、算力等核心要素流通，以权益保障激发创新创造[12]。在涉外侵权领域，统筹好

发展与安全意味着冲突规范的设计既要为人工智能企业的跨境经营活动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也要确保

我国公民在遭受域外人工智能侵权时能够获得有效法律救济，维护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另一方面要

秉持激励相容与宽严有度理念。在立法时机上保持审慎理性，把握好促进与规范、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避免超前立法，为技术创新留下广阔空间；在制度设计上坚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系统观念，推动人

工智能领域立法始终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发展；同时地方立法要积极发挥探索性功能、“试

验田”功能，结合本地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实际积极有序推进新兴领域立法，为国家立法积累经验。就

涉外侵权法律适用而言，要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在充分观察技术发展规律与实践需求的基础

上，采取“成熟一个、规范一个”的渐进策略，不断充实涉外侵权法律“工具箱”[13]。 

4.1.2. “1 + N”分层立法体系构建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相关规定分散在《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各类部门规章中，存在规则碎片化、部门间衔接不畅等问题，涉外人工智能侵权

法律适用更面临专门性法规缺位的困境。因此，可考虑采取“1 + N”的分层立法体系。即一部基础性“人

工智能法”，确立基本原则、基础制度与权责分配，同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制定

专门法规、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形成“核心立法原则 + 领域具体规则”的规范体系。 
就涉外侵权法律适用而言，可通过法律修订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不断丰富完善《法律适用法》，明确

将人工智能侵权等新型侵权形态纳入特别冲突规范，确立以损害结果发生地法为基本原则、以最密切联

系例外条款为矫正机制、以有限意思自治为补充的规则体系。遵循“急用先行、逐步完善”思路。短期

 
4https://www.mofcom.gov.cn/syxwfb/art/2025/art_d5da513be3fe491582dd17eae6d805d9.html 
5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06/t20250617%5F445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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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通过司法解释对现行冲突规范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中期内，在法律修订过程时增设专门条款；长

期内，待相关技术和产业形态趋于稳定后，再考虑制定体系化冲突规范。 

4.2. 立足现行法律框架开展法律解释 

4.2.1. 识别标准的厘清 
在产品侵权的识别上，可根据人工智能的部署方式与技术架构进行差异化处理。对与硬件结合、具

备批量生产和流动属性且具备特定用途的人工智能产品，解释为《产品质量法》第 2 条意义上的“产品”，

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45 条产品责任冲突规范；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独立软件服务，因其输出内

容的不可预测性，开发者通常不具备传统产品生产者意义上的“控制”能力，因此可在个案中综合判断

其具体适用规范；在人格权侵权的识别上，人工智能生成虚假内容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情形，虽在生

成机制上与传统网络侵权存在差异，但其传播方式与损害结果都具有同质性。因此可适时对《法律适用

法》第 46 条“其他方式”开展目的性扩张解释，将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纳入适用范围。 

4.2.2. 侵权行为地的认定规则 
当前人工智能侵权损害主要表现为人格权侵害和财产损失，损害结果发生地通常是受害人生活或经

营的中心地，优先适用该地法更有利于受害者救济；对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来说，可引入“可预见性”

标准作为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的限制条件。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向某一法域提供服务时，若其预见或

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在该法域造成损害后果，则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法符合可预见性要求；若其能够证

明其无法合理预见损害结果的发生，则可排除适用。 

4.2.3. 意思自治原则的激活 
一方面是关于默示选法的承认问题。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援引同一国家法律且未对法律适用提出

异议，则可视为当事人已就准据法选择达成默示合意。尤其在人工智能产品侵权案件中，技术提供者与

受害人在庭审中共同援引法院地法的情况比较常见，因此，承认默示选法有助于简化法律适用程序、提

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是关于事前选法协议效力的认定。在人工智能商业服务领域，服务提供者与使用

者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双方有条件在合同中预先约定侵权准据法。因此，可借鉴《罗马条例 II》第十

四条经验，对人工智能商业服务中事先选法协议可给予确认，同时设置一定限制条件，例如选择须以明

示方式作出、不得排除强制性规范使用、不得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格式条款中的法律选择须以显著方

式提醒用户注意等。 

4.2.4. 增设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 
为解决侵权行为地法在个案中可能导致的法律适用僵化问题，实现个案实质正义，可在《法律适用

法》中增设“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兜底条款。可借鉴《罗马条例 II》第四条第三款，“若从案件全部情

况来看，侵权行为与另一国家具有更密切联系的，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14]。同时，明确“最密切联

系”判断标准时，要综合考虑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地与训练地、服务提供者主营业地、受害人经常居住

地、侵权结果主要发生地等因素。 

4.3. 多元共治与国际协调 

4.3.1. 国际规则协调与话语权塑造 
当前，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正式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

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我国应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治理对话，推动在涉外人工智能侵

权领域形成国际共识；在双边和区域合作层面，积极推动建立人工智能侵权裁判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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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输出策略上，坚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立场，大力推广我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中国声音，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3.2. 创新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针对涉外人工智能侵权案件诉讼成本高昂、诉讼周期冗长等现实问题，积极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机

制。一方面，依托我国现有互联网法院建设经验，探索建立跨境纠纷解决在线平台，提供多语言界面、

在线调节、电子证据保存等功能。另一方面，推动建立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等共同组成的行

业调解协会，将纠纷解决于诉前，降低跨国诉讼成本。 

4.3.3.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人工智能侵权治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涉及技术、伦理、产业、社会多维度的系统性工程，要积

极探索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合规、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政府监管层面，明

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实施强制认证与常态监督，对低风险应用采取备案审查与事

后追责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底线管控 + 弹性监管”的分级监管格局；行业自律层面，推动行业协会制

定人工智能伦理公约和技术标准，鼓励企业在研发和应用中自觉履行安全责任，开展内部治理，形成“软

法 + 硬法”的规范体系[15]。在社会监督层面，要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鼓励媒体、学术机构、消费者组

织对人工智能侵权问题进行监督与评议，法院可建立人工智能侵权典型案例的定期发布制度，通过司法

裁判明晰权利边界与责任规则，为行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行为指引[16]。通过协同发力，形成“规则供给–

合规实践–争议解决–反馈优化”的闭环治理体系。 

5. 结语 

涉外人工智能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核心在于技术变革与制度稳定之间的深层矛盾。人工智能技术的

跨域性、自主性与不透明性，使以物理空间为基础的传统冲突规范面临适用失灵。当前，各国在人工智

能侵权责任领域的立法分歧与管辖扩张相互叠加，进一步增加了法律选择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为

达到激励技术创新与受害人权益保护动态平衡的终极目标。在路径选择上，要秉持渐进性改革的基本立

场。短期内，通过解释论对现行冲突规范进行适应性调试，明确识别标准、确立侵权行为地认定规则、

激活意思自治原则的自治潜力。中期内，可通过立法修订增设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构建适应人工智能

技术特征的特别冲突规范。长期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稳定和侵权形态的定型，可采用“1 + N”分层

立法模式，形成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相结合的规范体系。同时，我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领先的世

界大国，在完善国内规则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中，推动构建开放、公正

的国际治理体系，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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